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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潭县人社函〔2023〕7号
关于印发《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支持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就业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支持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就业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月30日

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支持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就业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促进返乡创业的决策部署，鼓励支持有能力、有意愿的县籍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回乡就业，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面向外出人员大规模推进返乡创业为导向，以加强政策帮扶、强化资金支持、优化服务为路径，通过实施返乡创业就业工程，进一步完善我县创业就业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以更有力的行动和更精准的措施帮扶返乡人员创业就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目标任务
2023年，服务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30.5万人次、服务脱贫劳动力15000人次、服务就业困难人员4500人次；新增返乡人员创业主体不少于700个，回引外出务工人员2240人；入户走访帮扶2100户失业和就业困难家庭；组织招聘会不少于18场次；引进产业技能人才20名；新建18个“返乡创业就业服务点”。各县乡镇具体任务分解详见附件2。
在2023年2月底前完成以下任务：

（一）县级8项工作任务。制定出台县人社局支持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就业实施方案；成立县人社局帮扶返乡创业就业工作专班；组建返乡创业就业咨询服务团队；发布一套鼓励帮扶返乡创业就业人社政策清单；选树一批返乡创业先进典型；形成一份返乡创业就业意向人员名单；安排一批帮扶返乡创业专项资金；在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挂“湘潭县人社局返乡人员就业创业服务点”标识，增设专门服务窗口，配备专门工作人员。
（二）乡级6项工作任务。明确一名返乡创业就业负责人；开展一系列返乡人员春节恳谈会；在公共就业经办服务窗口挂“返乡人员创业就业服务点”标识；登门拜访每位外出返乡人员；帮助完成一个微心愿;形成一份返乡创业就业意向人员名单。 

三、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人社局成立帮扶返乡创业就业工作专班，由局党组书记、局长韩铁军任组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昶任副组长，局办公室、局就业与人力资源管理股、局劳动关系股、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县就业服务中心、县工伤保险服务中心、县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局就业与人力资源管理股，主要负责统筹综合、上传下达和内外协调等工作,胡凌志为联系人，联系方式13087322078。工作专班要制定工作方案，建立完善好重点返乡创业人员信息收集、报送、走访、洽谈、服务与考核等机制，建好台账，细化措施，明确好乡镇、村（社区）责任，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最便捷最有效的服务保障，确保目标如期完成。
（二）严格督查考核。县人社局将把返乡人员的回引数量、创业数量、带动就业数量、载体建设和宣传报道等工作纳入到对各乡镇的人社工作考核项目内容，层层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全面梳理和落实现有的各项人社政策，根据我县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和优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级各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指导工作，确保基层工作人员帮扶把握好、落实好各项举措，确保服务对象理解好、运用好政策。充分利用各种受众面广、覆盖范围广的宣传媒体，大力宣传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和服务举措，提高政策知晓度。深挖返乡创业典型案例，讲好故事，营造有利于返乡创业的良好氛围。

附件：1.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支持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就业若干措施

           2.各乡镇帮扶返乡人员创业就业目标任务分解表

3.国、省、市帮扶外出人员返乡创业人社政策清单

附件1

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支持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就业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促进返乡创业的决策部署，鼓励支持有能力、有意愿的县籍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就业，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稳定就业岗位“基本盘”
1.落实稳岗帮扶政策。按部省文件要求，全面落实“减、缓、免、返、补”等各项优惠政策，重点支持可容纳返乡人员就业集中的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企业渡过难关，最大限度稳定就业岗位。（责任单位：县就业服务中心、县工伤保险服务中心、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排名第一为牵头单位，下同）

2.健全稳岗服务机制。建立返乡创业企业用工需求信息采集制度，免费提供信息发布、用工指导和招聘等服务。探索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通本辖区范围内共享用工服务，组织暂时停工企业与用工短缺企业开展用工余缺调剂。（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局就业与人力资源管理股，各乡镇）
3.加大稳岗兜底力度。统筹用好现有各类公益性岗位，对“无法离乡、无业可扶”且有就业意愿、有能力胜任岗位工作的返乡脱贫人口实施乡村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对“零就业返乡家庭”实行动态清零。（责任单位：县就业服务中心，各乡镇）
（二）架好返乡人员“连心桥”

4.召开返乡人员座谈会。充分利用春节期间各类人员回潭探亲祭祖的契机，深入实施“聚才湘潭、价值莲城”行动计划，加强与有意回潭就业创业的各类返乡人员联络对接，做好迎老乡回故乡的各项工作。在县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召开好“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恳谈会、项目对接会、座谈交流会，积极宣讲本地区的优惠政策，宣讲好家乡发展故事、传播故乡好声音，增进回潭人士对家乡的了解，增强返潭回潭创业就业的意愿和信心。（责任单位：局就业与人力资源管理股，各乡镇）
5.实行返乡人员精细服务。允许失业人员在常住地、就业地、参保地进行失业登记，同等提供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基本公共就业服务，落实就业扶持政策，每年至少为有就业意愿的返乡人员推荐3次岗位信息、提供1次职业指导、提供1次技能培训，促进尽快实现转岗就业。实行返乡重点群体服务“敲门行动”，对有就业意愿且未就业的登记失业人员和脱贫劳动力至少上门服务一次，确保每个返乡困难家庭至少实现1人就业。（责任单位：县就业服务中心，县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各乡镇）
6.建好返乡人员服务平台。在返乡人员较多的县城区、乡村和就业需求集中地区，合理设置返乡人员创业就业服务点，设立返乡创业服务窗口，主动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创业指导、缴费核算、社保接续和优惠政策申请等“一站式”服务。（责任单位：县就业服务中心、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县工伤保险服务中心，各乡镇）
（三）赠送返乡创业就业“大礼包”

7.给予场租减免。对返乡创业人员创办的小微企业入驻创业孵化基地的，依政策提供优惠的生产经营场地、基本办公条件、税费减免和相应的创业服务；对有创业意愿的返乡人员提供免费创业工位。（责任单位：县就业服务中心）

8.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力度。对返乡创业符合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个人贷款额度最高为20万元，小微企业贷款额度最高为300万元，按规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责任单位：县就业服务中心）

9.发放创业补贴。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主体给予创业经营场所租金补贴、一次性开办费补贴和商标注册补贴。（责任单位：县就业服务中心）

10.对返乡人员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加强补贴性职业培训计划、项目、质量管理，重点围绕“三高四新”战略、乡村振兴战略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返乡人员等群体开展职业培训。对于符合条件，吸纳50人以上就业的返乡创业主体提供专场补贴培训。大力开展新职业新业态职业培训，鼓励支持获得技能等级证书，加快推进产训结合，提升培训针对性和有效性。（责任单位：县就业服务中心、局就业与人力资源管理股，各乡镇）

11.积极开展返乡人员创业培训。将有培训需求的返乡创业人员纳入创业培训范围，依托创业培训机构的优质培训资源，根据创业意向、区域经济特色和重点产业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免费创业培训。对准备创业或创业初期（含培训前1年内取得营业执照的创业者）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开展“创办你的企业”（SYB）培训及网络创业培训，对成功创业（取得营业执照）1年以上的创业者开展“改善你的企业”（IYB）培训。（责任单位：县就业服务中心，各乡镇）

12.开辟返乡创业人员职称评定“绿色”通道。中级职称评审对返乡创业人员实行“单独分组、单独评审、单独确定通过率”，单独分设返乡创业人才组，经申请，数量太少无法分设的，同等条件下予以倾斜。返乡创业人员中取得重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家，可直接申报高级职称。取得“中华技能大奖”的返乡创业人员，可推荐申请认定相应专业高级职称。取得“全国技术能手”的返乡创业人员，可直接认定相应专业中级职称。（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
13.发挥专家人才引领作用。组织行业专家学者、企业家、科技人员、创业成功人士等组成的返乡创业导师队伍,对返乡创业人员开展“一对一、师带徒”创业辅导。组织开展“返乡创业优秀带头人”评选，给予一定的奖励，并享受D类高层次人才相关服务政策。（责任单位：县就业服务中心，局就业与人力资源管理股）

14.妥善解决返乡创业人员配偶就业。返乡创业人员配偶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根据实际优先推荐就业。（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15.切实维护返乡人员劳动权益。以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为载体，加大宣传力度，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依法用工意识和劳动者的依法维权意识。定期对用人单位开展日常巡查和上门帮扶，帮助企业研判劳动用工风险，规范用工行为，从源头上减少劳资矛盾的发生。指导企业依法合规用工，积极稳妥处理返乡创业就业人员劳动争议案件，切实维护返乡创业就业人员合法权益。（责任单位：局劳动关系股、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本措施由县人社局就业与人力资源管理股负责解释。实施期暂定一年。

附件2
各乡镇帮扶返乡人员创业就业目标任务分解表

	序号
	单位
	服务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人次）
	服务脱贫劳动力（人次）
	服务就业困难人员（人次）
	新增返乡人员创业主体（个）
	回引外出务工人员（人）
	入户走访帮扶户数（户）
	招聘会

（场次）
	引进产业技能人才（名）
	返乡创业就业服务站（个）
	备注

	1
	云湖桥镇
	21412
	804
	530
	-
	148
	153
	-
	-
	1
	

	2
	石潭镇
	21580
	728
	380
	-
	135
	157
	-
	-
	1
	

	3
	乌石镇
	15126
	1003
	50
	-
	130
	93
	-
	-
	1
	

	4
	杨嘉桥镇
	21249
	838
	320
	-
	125
	140
	-
	-
	1
	

	5
	石鼓镇
	18407
	1378
	50
	-
	143
	100
	-
	-
	1
	

	6
	青山桥镇
	16039
	1244
	110
	-
	135
	107
	-
	-
	1
	

	7
	分水乡
	8585
	853
	30
	-
	114
	65
	-
	-
	1
	

	8
	花石镇
	34521
	1786
	345
	-
	148
	253
	-
	-
	1
	

	9
	排头乡
	21039
	971
	70
	-
	135
	147
	-
	-
	1
	

	10
	锦石乡
	7183
	300
	10
	-
	120
	47
	-
	-
	1
	

	11
	射埠镇
	20785
	556
	150
	-
	125
	160
	-
	-
	1
	

	12
	河口镇
	17271
	561
	80
	-
	125
	112
	-
	-
	1
	

	13
	易俗河镇
	20245
	1169
	2000
	-
	138
	149
	-
	-
	1
	

	14
	谭家山镇
	12285
	409
	120
	-
	132
	82
	-
	-
	1
	

	15
	中路铺镇
	23489
	833
	150
	-
	132
	163
	-
	-
	1
	

	16
	白石镇
	10251
	595
	70
	-
	120
	72
	-
	-
	1
	

	17
	茶恩寺镇
	15533
	972
	35
	-
	135
	100
	-
	-
	1
	

	18
	县本级
	-
	-
	-
	700
	-
	-
	18
	20
	1
	

	合 计
	305000
	15000
	4500
	700
	2240
	2100
	18
	20
	18
	


附件3
国、省、市帮扶外出人员返乡创业人社政策清单

	序号
	政策
	政策依据

（文件名及文号）
	政策文件

二维码
	支持政策
	支持对象
	主管部门及

咨询电话

	1
	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关于印发<湘潭市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办法>的通知》 (潭人社发〔2020〕4 号 
	[image: image2.png]



	符合条件的各类创业群体首次创办（界定为我市首次申领营业执照）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可申领创业经营场所租金补贴、一次性开办费补贴和商标注册补贴。
	我市首次创办小微企业、从事个体经营的各类劳动年龄内城乡劳动者
	县人社局

徐武劭

57885445

	2
	社保补贴
	《湖南省社会保险补贴实施办法》（湘人社规〔2020〕22 号）
	[image: image3.png]



	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业（单位）和公益性岗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或小微企业招用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申请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符合条件的企业
	县人社局

罗  彬

57882883

	3
	提供创业培训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创业培训补充管理办法>的通知》（湘人社发〔2018〕47号）

《关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的通知》（湘人社函〔2021〕12号）
	[image: image4.png]



	为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城乡各类劳动者开展示范性创业培训。
	贫困家庭子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含中职、技校）、小微企业创办者（含个体工商户）、企事业单位职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群体（含即将刑满释放人员及强制戒毒人员）
	县人社局

彭宇锋

57885445

	4
	市级创业孵化基地支持政策
	《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湘潭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湘潭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认定奖补办法〉的通知》（潭人社发〔2018〕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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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市范围内每年评估认定一批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同时对上年度已经认定为市级创业孵化基地的进行复评，每年对创业孵化成功率高、创业服务效果好的市级创业孵化基地予以资金扶持。
	创业孵化基地
	县人社局

陶  沙

57885445

	5
	创业担保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的通知》（长银发〔2017〕108号）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全力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通知》（财金〔2020〕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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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自主创业的创业担保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 20 万元。合伙创业的按合伙创业人数，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的按组织起来就业人数，每人最高 20 万元额度，最高贷款额度为 110 万元。个人自主创业、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的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

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贷款额度根据小微企业实际招用符合条件的人数合理确定，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 年。

贷款利率由经办银行根据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信用情况等与借款人协商确定,最高不超过借款合同签订日LPR+1.5%。

财政最高贴息3%，LPR-1.5%以下部分由申请对象承担。
	符合条件的个人、小微企业
	县人社局

彭宇锋

57885445

	6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明确湖南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的的通知（试行）》 (湘人社规〔2022〕16号 )
	
	对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组织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有就业愿望和能力，并有培训需求的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残疾人、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毕业年度内普通高校、中高职院校（含技工院校）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即将刑满释放人员、强制戒毒人员、社区服刑人员、退捕渔民、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用工人员、民办非企业用工人员、脱贫劳动力、脱贫家庭子女、企业在岗职工
	县人社局

侯雪松

57885445




